
石家庄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

第二十一次会议文件 (12)
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
关于2018年市级决算和市总决算情况的报告
———2019年8月27日在石家庄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

石家庄市财政局局长 王东华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受市政府委托,现将2018年市级决算和全市总决算草案报

告如下。

一、2018年市级决算情况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收入完成191.6亿元,占预算的111.1%,增长4%,

加上级补助、债务转贷、上年结余、调入稳调等,收入总计

536.4亿元;支出完成242.2亿元,占调整预算 (以下简称预

算)的98.3%,增长14.6%,加补助下级、转贷支出等,支出

总计532.3亿元。收支相抵结转下年4.1亿元。
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收入完成136.5亿元,占预算的101.8%,下降36%

(主要原因是体制变化,部分土地出让收入缴入区级),加上年结

余、转贷收入等,收入总计266.7亿元;支出完成184.7亿元,

占预算的92.9%,下降34%,加补助下级、转贷支出等,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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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计252.5亿元。收支相抵结转下年14.2亿元。

(三)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收入完成1亿元,占预算的105.7%,增长15.5%,加

上年结余,收入总计1.4亿元;支出完成1.2亿元,占预算的

89.4%,增长82.4%。收支相抵结转下年1957万元。

(四)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级收入完成280.2亿元,占预算的100.8%,增长33.7%

(2014年至2017年9月机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金清算收支计

入2018年核算),加上年结余,收入总计452.1亿元;支出完成

269.6亿元,占预算的94.6%,增长31.9%。收支相抵结余

182.5亿元。

(五)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
———上级对我市转移支付情况(不含省财政直管县)

上级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161.4亿元 (返还性收入

51.1亿元、一般转移支付41.9亿元、专项转移支付68.4亿

元),上级对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6.5亿元。

———市对县级转移支付情况

市对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122.6亿元 (返还性支出

23.3亿元、一般转移支付46.7亿元、专项转移支付52.6亿

元),市对县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17.3亿元。

(六)关于举借债务情况

报经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,省级下达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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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资金107.2亿元,市级留用70亿元,转贷县级37.2亿元;

省级下达置换债券资金132.9亿元,市级留用132.6亿元,转贷

县级2916万元。

(七)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根据 《预算法》和 《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的规定,另

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:一是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。市级一

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15亿元,当年支出9.4亿元、补助下级1

亿元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.6亿元。政府性基金上年结转

18亿元,当年全部支出。二是预算周转金情况。年初市级预算

周转金7.4亿元,当年动用7亿元,剩余0.4亿元。三是预算稳

定调节基金使用情况。年初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2亿元,当

年动用19亿元,补充36.3亿元,安排2019年预算动用33亿元

后,剩余56.3亿元。四是预备费使用情况。年初市级安排预备

费5亿元,当年支出5亿元,主要用于供热补助、弥补机关事业

养老保险基金清算资金缺口、公交免费乘车补贴等。五是 “三

公”经费情况。市级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1亿元,比年初预算减少

3505万元 (因公出国经费231万元,减少29万元;公务用车购

置及运行费9255万元,减少3165万元;公务接待费667万元,

减少311万元)。六是重大投资项目执行情况。市级利用各级资

金开展重点基本建设项目支出67.4亿元,主要用于轨道交通建

设、职教园区、市人民医院赵卜口院区等重大项目。

2018年市级决算在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查之前,已经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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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审计。

此外,根据 《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,将2018年高新技

术产业开发区和循环化工园区决算情况一并报告。

———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高新区收入完成33.3亿

元,占预算的101%,增长17.2%,加上级补助、上年结余、调

入资金、调入稳调等,收入总计46.1亿元;支出完成24.7亿

元,占预算的95.8%,下降3.7%,加上解上级、补充稳调,支

出总计45亿元。收支相抵结转下年1.1亿元。

化工园区收入完成14.1亿元,占预算的100.7%,增长

16.2%,加上级补助、上年结余等,收入总计15.1亿元;支出

完成14.7亿元,占预算的99.8%,增长7.8%,加上解上级、

补充稳调,支出总计15.1亿元。收支相抵结转下年246万元。

———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高新区收入完成36.3

亿元,占预算的90.7%,增长70.5% (主要是当年土地出让面

积和单价增长较多),加上级补助、上年结余,收入总计42.8亿

元;支出完成40.2亿元,占预算的95.9%,增长94%,加调出

资金、债务还本,支出总计41.1亿元。收支相抵结转下年1.7

亿元。

化工 园 区 收 入 完 成26.4亿 元,占 预 算 的100%,增 长

1426.2% (主要是金刚集团土地拍卖等一次性土地出让收入增

加),加上级补助,收入总计26.4亿元。支出完成25.9亿元,

占预算的100%,增长990%,加调出资金,支出总计26.4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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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,收支平衡。

——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。高新区收入完成1.3亿

元,占预算的107.1%,增长204.7%,加上年结余,收入总计

1.6亿 元;支 出 完 成 1.3 亿 元,完 成 预 算 的 98.6%,增 长

608.7%。收支相抵结余2968万元。

化工园区收入完成4600万 元,占 预 算 的97.4%,增 长

134.5%,加上年结余,收入总计7413万元;支出完成4195万

元,占预算的99.9%,增长165.7%。收支相抵结余3218万元。

二、2018年全市决算情况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全 市 收 入 完 成 519.7 亿 元,占 预 算 的 105.7%,增 长

12.8%,加上级补助、转贷收入等,收入总计1233.2亿元;支

出完成991.6亿元,占预算的97.4%,增长22.9%,加上解上

级、债务还本等,支出总计1207.1亿元。收支相抵后,结转下

年26.1亿元。
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收入完成560.9亿元,占预算的92.6%,增长8.3%,

加上级补助、转贷收入等,收入总计728.9亿元;支出完成

636.6亿元,占预算的96%,增长12.8%,加债务还本等,支

出总计702.7亿元。收支相抵后,结转下年26.2亿元。

(三)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收入完成466亿元,占预算的97.9%,增长52.1%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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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年结余资金,收入总计为703.8亿元;支出完成446.4亿

元,占预算的94.5%,增长52.1%。收支相抵后,年终结余

257.4亿元。

三、2018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

2018年,我们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,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

常委会的有关决议,落实积极财政政策,保障改善民生,支持结

构调整,深化财政改革,推进绩效管理,有力支持了全市经济建

设和社会事业发展。

(一)财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。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

势,各级财税部门坚持依法治税管费,深化综合治税,挖潜堵

漏,努力应收尽收。财政收入顺利实现 “跨五越千”目标,总量

继续稳居全省第一,增速超全省平均水平4.1个百分点。在做大

规模的同时,更加注重收入质量,与上年比,税收占比提升了2

个百分点,收入占全省比重提升0.5个百分点,财政收入量质齐

升,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。

(二)促进产业经济转型发展。把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作为深

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,为全社会减税降费117.3

亿元。围绕支持 “4+4”现代产业发展,着力强化财税政策的服

务保障功能,市级投入2亿元,支持战略新兴产业、传统优势产

业,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;下达1.3亿元,支持

发展全域旅游和旅游新业态提档升级。全市投入生态环境保护资

金77.3亿元,用于实施 “双代”工程、燃煤锅炉治理、洁净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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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及新能源汽车推广等。

(三)保障改善民生取得新成效。民生支出757.5亿元,占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76.4%。教育支出197.1亿元,主

要用于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政策、支持职教园区建设等。社会

保障支出116.3亿元,主要用于城乡低保等提标政策,足额保障

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补助,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建立 “第四

重”补充医保。卫生健康支出90.2亿元,落实公立医院药品零

差率销售补贴,市人民医院赵卜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。全力支持

脱贫攻坚,落实扶贫专项资金4.9亿元,整合涉农资金8.6亿

元,扶贫投入居全省首位。多渠道筹集资金80亿元,支持了轨

道交通、太行山高速等重点项目建设。

(四)财税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。加快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

划分改革,出台基本公共服务、外交外事等领域改革方案,权责

划分更加清晰。深化绩效管理改革,对九类预算拟安排项目进行

事前绩效评估,涉及资金13.4亿元,审减3.4亿元。规范运作

PPP模式,有19个入选财政部项目库。健全债务风险预警机

制,妥善化解存量债务,有效防范化解了财政运行风险。制定环

保税收入市以下分享政策,为环保税顺利征收奠定了基础。离境

退税政策落地,我市成为全省首批试点城市。

(五)财政监督机制更加健全。探索财政监督的新思路、新

方法,对13个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,涉及资金15.6亿元。

实施更加严格的闲置资金清理举措,市级盘活资金10亿元,统

—7—



筹用于重点项目建设。完善评审机制,市级评审资金138.7亿

元,审减率18.6%。规范采购行为,市级政府采购完成51.6亿

元,节支率3.5%。预决算信息、 “三公”经费、绩效预算开展

情况等按要求予以公开,主动接受监督。严肃财经纪律,深入开

展 “一问责八清理”专项整治 “回头看”,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。

从决算结果看,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,但也存在

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,一是经济结构调整、大气污染防治和减税

降费政策等因素叠加,保持收支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;二是支出

结构固化,一些地方和部门绩效意识不强,财政资金支出效益仍

有待提高;三是项目预算管理的标准化、科学性有待于进一步提

升。

对于这些问题和不足,市政府高度重视,要求各级各有关部

门坚持问题导向,采取有力措施,努力加以解决。一是依法加强

收入征管,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前瞻性,同时积极应对减税降费

等因素影响,开源节流,确保财政收支平衡。二是建立健全预算

绩效管理,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体系,

健全绩效激励约束机制,提高各级各部门的绩效意识。三是改进

预算编制方式,完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。扩大绩

效目标执行监控和评价范围,强化评价结果公开应用。四是落实

人大预算联网监督机制,发挥监控威慑作用,通过建立倒逼机

制,不断提升各级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。

以上报告,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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